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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註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國學導讀（一）、（二）（4 學分） 

文學概論（一）、（二）（4 學分） 

中國文學史（一）、（二）（6 學分） 

文字學（一）、（二）（4 學分） 

詩選及習作（一）、（二）（4 學分） 

歷代文選及習作（一）、（二）（6 學分） 

中國思想史（一）、（二）（6 學分） 

詞選及習作（3 學分） 

曲選及習作（3 學分） 

聲韻學（一）、（二）（4 學分） 

1.專業必修 44 學分 

2.專業選修至少 20 學分 

合計 64 學分 

 

註：本系專業選修學分之

認定，凡學年課均應

修畢上、下學期課程 

 

文 

學 

院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1.須檢附歷年成績

單（含排名） 

2.其他相關資料（如

英文檢定成績等） 

接受陸生申請 

西洋文學概論（一）、（二）（6 學分） 

英文作文（一）、（二）、（三）、（四） 

（12 學分） 

英語聽講（一）、（二）、（三）、（四） 

（12 學分） 

第二外語（6 學分） 

英國文學／美國文學（15 學分） 

語言學概論（一）、（二）（6 學分） 

57 學分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中國通史（8 學分） 

世界通史（8 學分） 

史學入門（4 學分） 

史學方法（4 學分） 

台灣史（6 學分） 

中國斷代史（6 學分）  

世界斷代史（6 學分） 

中國史學史或西洋史學史 

（4 學分） 

國別或區域史（6 學分） 

專史、專題、史料選讀、

應用史學（8 學分） 

 

完成雙主修 

至少應修 60 學分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接受陸生申請 

基礎邏輯（上）、（下）（4 學分） 

哲學概論（一）、（二）（4 學分） 

哲 學 史（一）、（二）（4 學分） 

形上學（3 學分） 

知識論（3 學分） 

倫理學（3 學分） 

1.專業必修：21 學分 

2.專業選修：34 學分 

  共  計：5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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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理 

學 

院 

數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普通物理（6 學分） 

經濟學原理（6 學分） 

計算機導論（3 學分） 

程式語言（3 學分） 

微積分（8 學分） 

線性代數（6 學分） 

高等微積分（8 學分） 

代數（6 學分） 

微分方程（3 學分） 

機率論（3 學分） 

數值線性代數導論（3 學分） 

以下為 3 選 2（6 學分）： 

點集拓樸（3 學分） 

幾何學（3 學分） 

複變函數論（一）（3 學分） 

55 學分 

普通物理 

（6 學分） 

或 

經濟學原理 

（6 學分） 

微積分 

（8 學分） 

以上課程與所

屬學系專業必

修科目性質相

同者可以兼充 

，不須再補足

所差學分，如

有其他性質相

同之科目需經

本系課程委員

會認可，惟兼

充科目不得超

過必修科目學

分總數之 1/2 

理 

學 

院 

地
球
與
環
境
科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微積分（一）、（二）（8 學分） 

普通物理（一）、（二）（6 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二）（2 學分） 

普通化學（一）、（二）（6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一）、（二）（2 學分） 

地球與環境科學概論（一）、（二）（6 學分） 

地球與環境科學概論實習（一）、（二）（2 學分） 

工程數學（一）（3 學分） 

統計分析與應用（3 學分） 

地球物理學（3 學分） 

礦物與岩石學（3 學分） 

構造地質學（3 學分） 

環境化學（3 學分） 

50 學分   

 

 

 

2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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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理 

學 

院 

化 

學

暨 

生 

物 

化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微積分（一）、（二）（8 學分） 

普通物理（一）、（二）（6 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二）（2 學分） 

普通化學（一）、（二）（6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一）、（二）（2 學分） 

化學數學（一）（3 學分） 

有機化學（一）、（二）（8 學分） 

有機化學實驗（一）、（二）（2 學分） 

分析化學（一）、（二）（6 學分） 

分析化學實驗（一）、（二）（3 學分） 

生物化學（一）（3 學分） 

物理化學（一）、（二）、（三）（9 學分） 

物理化學實驗（一）、（二）（4 學分） 

無機化學（一）、（二）（6 學分） 

書報討論（一）、（二）（2 學分） 

70 學分   

理 

學 

院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基礎生物數學（4 學分） 

觀念物理（一）（二）（4 學分） 

普通化學（3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1 學分） 

普通生物學（一）、（二）（6 學分） 

普通生物學實驗（一）、（二）（2 學分） 

有機化學（一）、（二）（6 學分） 

生化分析（3 學分） 

生物化學（一）、（二）（6 學分） 

分子生物學（4 學分） 

醫用病毒學（2 學分） 

遺傳學（3 學分） 

微生物學（2 學分） 

細胞生物學（4 學分） 

醫用免疫學（3 學分） 

專題討論（一）、（二）（2 學分） 

生命科學實驗（一）（二）、（三）（3 學分） 

生物統計導論（3 學分） 

6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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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

分 

備     註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

不限 

申請人學系： 

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無 

普通物理（一）、（二）（8 學分） 

普通化學（一）、（二）（6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一）、（二）（2 學分） 

微積分（一）、（二）（8 學分） 

理論力學（4 學分） 

電磁學（4 學分） 

應用數學（一）、（二）（6 學分） 

近代物理（3 學分） 

基礎物理實驗學（一）（4 學分） 

基礎物理實驗學（二）（4 學分） 

基礎物理實驗學（三）（4 學分） 

量子物理（一）（4 學分） 

熱統計物理（4 學分） 

61 學分 

普通物理（一）、（二）8 學分 

普通化學（一）、（二）6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一）、（二）2 學分 

微積分（一）、（二）8 學分 

近代物理 3 學分 

 

以上課程與本系專業必修科目性

質相同者可以兼充，不須再補足

所差學分，惟如有其他性質相同

之科目需經物理系課程規劃委員

會認可。 

社 

科 

院 

社 

會 

福 

利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

不限 

申請人學系： 

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無 

接受陸生申請 

社會福利概論（6 學分） 

社會學（6 學分） 

經濟學（6 學分） 

政治學（6 學分） 

社會統計（6 學分） 

法學緒論（3 學分） 

社會問題（3 學分） 

社會研究法（6 學分） 

社會福利行政（3 學分） 

社會福利財政（3 學分） 

社會不均（3 學分） 

方案設計與評估（3 學分）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3 學分） 

福利國家發展（3 學分） 

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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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社 

科 

院 

心 

理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以 10 名為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學業總平均達全

班前 50%（含）

以內 

普通心理學（一）（3 學分） 

普通心理學（二）（3 學分）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一）（3 學分）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二）（3 學分） 

微積分（3 學分）  

線性代數（3 學分） 

心理學實驗法（3 學分） 

發展心理學（3 學分） 

社會心理學（3 學分） 

生理心理學（一）（2 學分） 

生理心理學（二）（2 學分） 

性格心理學（3 學分） 

人類學習與認知（3 學分） 

人類學習與認知實驗（1 學分） 

心理測驗學理論（3 學分） 

知覺心理學（3 學分） 

知覺心理學實驗（1 學分） 

變態心理學（3 學分） 

45 學分   

社 

科 

院 

勞 

工 

關 

係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擬向本系申請修讀雙主修者，

必須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 

或 

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 25％以

內，操行、體育及軍訓成績均

在乙等（70 分）以上 

接受陸生申請 

勞工關係（3 學分） 

社會學（3 學分） 

經濟學（3 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3 學分） 

勞動法概論（3 學分） 

組織行為（3 學分） 

統計學（3 學分） 

勞動基準法（3 學分） 

社會科學統計應用（3 學分） 

集體協商（3 學分） 

勞動經濟學（3 學分） 

勞資爭議處理（3 學分） 

研究方法（3 學分） 

勞工政策（3 學分） 

實習（2 學分） 

論文撰寫（3 學分） 

民法概論（3 學分） 

65 學分 

含： 

本系 

必修科目 

50 學分 

及 

本系開設之 

選修科目 

15 學分 

 

 

 

 

2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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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社 

科 

院 

政 

治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接受陸生申請 

政治學（一）、（二）（6 學分）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3 學分） 

政治學英文名著選讀（一）、（二）（4 學分） 

社會學（一）、（二）（4 學分） 

經濟學（一）、（二）（4 學分） 

法學緒論（3 學分） 

研究報告寫作（3 學分） 

政治學方法論（一）、（二）（6 學分） 

比較政府與政治（一）、（二）（6 學分） 

國際關係（一）、（二）（6 學分） 

行政學（一）、（二）（6 學分） 

政治學統計方法（一）、（二）（6 學分） 

西洋政治思想史（3 學分） 

中國政治思想史（3 學分） 

63 學分   

社 

科 

院 

傳 

播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6 名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在80分以上 

或 

名次在該班學生的

前 25%以內 

本系得視申請條件

擇優不足額錄取 

接受陸生申請 

※ 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數 48 學分 

傳播概論（3 學分） 

基礎寫作（3 學分） 

基礎影像製作（3 學分） 

社會學與傳播／心理學與傳播／政治學與傳播／

經濟學與傳播（四選二）（6 學分） 

傳播史（3 學分） 

基礎聲音製作（3 學分） 

基礎資訊製作（3 學分） 

新聞採訪寫作（3 學分） 

研究方法（3 學分） 

傳播倫理（3 學分） 

傳播理論（3 學分） 

數位媒體製作實務（一）（3 學分） 

校內實習（一）（2 學分） 

數位媒體製作實務（二）（3 學分） 

校內實習（二）（2 學分） 

校外實習（一）（2 學分） 

60 學分 

本系所開設

之專業選修

科目須選修

12學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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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工 

學 

院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25 名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1、截至 106 學年第 1 學期之

學業成績累計排名須在班

上前 30%（含）以內 

2、先修科目學分： 

微積分 

（依原學系修業規定修習） 

微積分（8學分） 

線性代數（3學分） 

資訊概論（2學分） 

程式設計（6學分） 

程式設計實習（2學分） 

離散數學（3學分） 

資料結構（3學分） 

數位電子學（3學分） 

數位電子學實驗（1學分） 

機率論（3學分） 

數位系統導論（3學分） 

數位系統導論實驗（1學分）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學分） 

作業系統（3學分） 

計算方法概論（3學分） 

計算機組織（3學分） 

編譯器設計（3學分） 

專題實驗（4 學分） 

系統程式（3 學分） 

資訊工程研討（1 學分） 

6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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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工 

學 

院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

不限 

申請人學系： 

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無 

 

A.必修（共 57 學分） 
微積分（一）、（二）（各4學分） 

普通物理（一）、（二）（各3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二）（各1學分） 

電機工程導論（1學分） 

計算機概論（3學分） 

程式設計（3學分） 

程式設計實習（1學分） 

資料結構（3學分） 

邏輯設計（3學分） 

邏輯設計實驗（1學分） 

線性代數（3學分） 

微分方程（3學分） 

機率（3學分） 

電路學（一）（3學分） 

電子學（一）、（二）（各3學分） 

電工實驗（一）、（二）（各1學分） 

電磁學（一）（3學分） 

訊號與系統（3學分） 

B.選修 
在系專業選修的課程架構中，需滿足以下所列至少一個領域

之修課規定為主要領域，另一領域至少修習 6 學分為次要領

域，若主要與次要領域的科目重複，得重複計算，但在畢業

所需學分中不重複計算。 

專業領域 修課規定 

通訊系統 

(9 學分） 

通訊原理、數位通訊導論、 

通訊系統專題（一）、通訊系統實驗 

電磁晶片 

(9 學分) 

1.電磁積體電路專題（一）必選 

2.下列五門課程修滿七學分： 

 電磁學（二）、電磁波、電磁科技導論、 

 電磁工程實驗、電磁積體電路專題（二） 

計算機工程 

(9 學分) 

計算機組織、微處理機、微處理機實驗、 

智慧型系統專題製作（一） 

晶片系統 

(11 學分) 

計算機組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超大型積體電路專題（一）、 

超大型積體電路專題（二）、IC 設計實驗 

網路通訊 

(9 學分) 

作業系統導論、電腦網路導論、數據通訊 

（三選二）、 

網路技術與應用專題（一）、電腦網路實驗 

綠色電能系統

(11 學分) 

電力電子導論、綠色能源專題（一）、 

控制系統、 

電路學（二）或電機機械（2 選 1） 

能源系統 

(11 學分) 

再生能源導論、電機機械、 

電力系統、能源與電力系統專題（一） 

信號 

與 

媒體通訊 

(9 學分) 

下列課程中，必須修滿 9學分： 

多媒體系統導論、數位訊號處理導論、 

影像處理導論（3 選 2）、 

數位訊號處理專題（一）、 

數位訊號處理專題（二）、 

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選修 
通訊系統組 

、 

電磁晶片組 

、 

計算機工程組 

、 

網路通訊組 

或 

信號與媒體 

通訊組 

為 72 學分 

 

選修 

晶片系統組 

、 

綠色電能 

系統組 

或 

能源系統組 

為 74 學分 

如左列科

目與申請

者主學系

必修科目

重疊，需

以電機系

開設並經

電機系系

主任認可

之專業選

修課程替

代該學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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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工 

學 

院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接受陸生申請 

微積分（一）、（二）（8 學分） 

普通物理（二）（3 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二）（2 學分） 

程式語言（3 學分） 

應用力學（一）（2 學分） 

應用力學（二）（3 學分） 

工程圖學（一）、（二）（2 學分） 

工場實習（一）、（二）（2 學分） 

工程數學（一）、（二）（6 學分） 

材料力學（一）（3 學分） 

工程材料（3 學分） 

熱力學（一）（3 學分） 

機動學（3 學分） 

機械製造（3 學分） 

自動控制（一）（3 學分） 

電子電路學（一）（3 學分） 

流體力學（一）（3 學分） 

機械設計（3 學分） 

材料與力學實驗（1 學分）  

熱工與流力實驗（1 學分） 

機電專題實作（一）（3 學分） 

機電專題實作（二）（3 學分） 

熱傳學（3 學分） 

69 學分   

工 

學 

院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接受陸生申請 

微積分（8 學分） 

普通物理（6 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2 學分） 

普通化學（6 學分） 

普通化學實驗（2 學分） 

化學工程概論（1 學分） 

化工質能均衡（3 學分） 

工程數學（6 學分） 

有機化學（6 學分） 

有機化學實驗（2 學分） 

材料科學或生物學（2 選 1）（3 學分）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9 學分） 

物理化學（6 學分） 

物理化學實驗（2 學分） 

儀器分析（3 學分） 

儀器分析實驗（1 學分） 

程序控制（3 學分） 

化工熱力學（3 學分） 

化學工程實驗（4 學分） 

化工反應工程（3 學分） 

程序設計（3 學分） 

化工學士畢業專題（1 學分） 

8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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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工 

學 

院 

通 

訊 

工 

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A.必修（共 60 學分） 
微積分（一）、（二）（8學分） 

普通物理（一）、（二）（6學分） 

普通物理實驗（一）、（二）（2學分） 

計算機概論（3學分）  線性代數（3學分） 

程式設計（3學分）    程式設計實習（1學分） 

邏輯設計（3學分）    邏輯設計實驗（1學分） 

電路學（一）（3學分） 

電子學（一）、（二）（6學分） 

微分方程（3學分） 

電工實驗（一）、（二）（2學分） 

資料結構（3學分） 

訊號與系統（3學分） 

機率（3學分） 

電磁學（一）（3學分） 

通訊原理（3學分） 

通訊工程導論（1 學分） 

B.選修 
在系專業選修的課程架構中，需滿足以下所列之通訊系

統、電磁晶片、網路通訊三領域中至少一個領域之修課

規定為主要領域，及以下所列之另一領域至少修習 6 學

分為次要領域，若主要與次要領域的科目重複，得重複

計算，但在畢業所需學分中不重複計算。 

專業領域 修課規定 

通訊系統 
電腦網路導論、數位通訊導論、 

通訊系統專題（一）、通訊系統實驗 

電磁晶片 

1.電磁積體電路專題（一）必選 

2.下列五門課程修滿七學分： 

 電磁學（二）、電磁波、電磁科技導論、 

 電磁工程實驗、電磁積體電路專題（二） 

網路通訊 

作業系統導論、電腦網路導論、數據通訊（三

選二）、 

網路技術與應用專題（一）、電腦網路實驗 

計算機 

工程 

計算機組織、微處理機、微處理機實驗、 

智慧型系統專題製作（一） 

晶片系統 

計算機組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超大型積體電路專題（一）、 

超大型積體電路專題（二）、IC 設計實驗 

綠色電能

系統 

電力電子導論、綠色能源專題（一）、 

控制系統、 

電路學（二）或電機機械（2 選 1） 

能源系統 
再生能源導論、電機機械、 

電力系統、能源與電力系統專題（一） 

信號 

與 

媒體通訊 

下列課程中必須修滿九學分： 

多媒體系統導論、數位訊號處理導論、 

影像處理導論（3 選 2）、 

數位訊號處理專題（一）、 

數位訊號處理專題（二）、 

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75 學分 

如左列科

目與申請

者主學系

必修科目

重疊，需

以通訊系

開設並經

通訊系系

主任認可

之專業選

修課程替

代該學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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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管 

理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歷年累計成績須在主

系同年級前 30%者 

接受陸生申請 

經濟學原理（一）、（二）（6 學分） 

初級會計學（一）、（二）（6 學分） 

微積分（一）、（二）（6 學分） 

個體經濟學（一）、（二）（6 學分） 

總體經濟學（一）、（二）（6 學分） 

統計學（一）、（二）（6 學分） 

計量經濟學（一）（3 學分）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一）（3 學分） 

國際金融理論與政策（一）（3 學分） 

計算機概論（3 學分） 

48 學分   

管 

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申請加修雙主修學位

者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項即可： 

1、必須每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名次在該班

學生數前 20%（含）

以內，操行在 80 分

（含）以上 

2、加修本系為輔系滿

一學年以上學生，

加修輔系後每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名次

在該班學生數前

20%（含）以內，操

行在 80 分（含）以

上 

初級會計學（一）（3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3 學分） 
微積分（一）（3 學分） 

計算機概論（3 學分） 

企業概論（3 學分） 

管理學（3 學分） 

線性代數（3 學分） 

統計學（一）（3 學分） 

行銷管理（3 學分） 

管理資訊系統概論（3 學分） 

財務管理（3 學分） 

管理科學概論（3 學分） 

民法概要（3 學分） 

運籌管理（3 學分） 

組織行為（3 學分） 

商事法（3 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3 學分） 

人文與企業倫理專題（3 學分） 

策略管理（3 學分） 

必修 57 學分 

 

專業選修 15 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

科目學分，於

主修學系已修

過，且列入該

系畢業學分者 

，須以本系相

同學分數之其

他專業選修科

目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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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管 

理 

學 

院 

財 

務 

金 

融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成績限制： 

105 學年度下學期及

106 學年度上學期 

（大一為106學年度上

學期）之學業成績在

主系原班級前 25%

（含）者 

接受陸生申請 

企業概論（3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二）（6 學分） 

初級會計學（一）、（二）（6 學分） 

微積分（3 學分） 

計算機概論（3 學分） 

統計學（一）、（二）（6 學分） 

財務管理（一）、（二）（6 學分） 

個體經濟學（3 學分） 

民法概要（2 學分） 

商事法（2 學分） 

投資學（3 學分） 

總體經濟學（3 學分） 

期貨與選擇權（3 學分） 

金融市場與機構（3 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3 學分） 

財務金融個案研究（3 學分） 

金融倫理學（3 學分） 

61 學分 

1、指定必修科目

若為主系必修

學分，得申請

兼充 

2、申請兼充學分

至多為 24 學

分，兼充超過

24學分部份需

修習本系專任

教師所開設之

大三、四專業

選修課程補足

學分 

管 

理 

學 

院 

資 

訊 

管

理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擬向本系申請加修

雙主修者，必須每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或名次在

該班學生數前 20%

（含）以內，操行在

乙等（70 分）以上 

接受陸生申請 

初級會計學（一）（3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3 學分） 

微積分（4 學分） 

企業概論（3 學分） 

計算機概論（3 學分） 

程式設計（3 學分） 

物件導向技術（一）－JAVA（3 學分） 

資訊管理導論（3 學分） 

資料結構（3 學分） 

統計學（一）、（二）（6 學分） 

資料庫管理（3 學分） 

企業資料通訊與網路（3 學分） 

系統分析與設計（3 學分） 

策略資訊管理（3 學分） 

專案開發（一）（2 學分） 

專案開發（二）（2 學分） 

電子商務（3 學分） 

科技法律（3 學分） 

企業倫理（2 學分） 

79 學分 

加修本系 

為雙主修 

至少應修滿 

79 學分 

 

含： 

必修學分 58 學分

及 

本系開設之 

選修科目 2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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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管 

理 

學 

院 

會 

計 

與 

資 

訊 

科 

技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5 名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1、加修會計與資訊科

技學系（以下簡稱

本系）為輔系，且

修滿 12 學分（含）

以上學生 

2、於申請開始日前一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名次在該班前 20%

（含）者 

接受陸生申請 

會計、財務（共 50 學分）： 

初級會計學（一）（3 學分） 

初級會計學（二）（3 學分） 

經濟學原理（一）（3 學分） 

微積分（3 學分） 

統計學（3 學分） 

中級會計學（一）（4 學分） 

中級會計學（二）（4 學分） 

中級會計學（三）（4 學分） 

成本及管理會計學（一）（3 學分） 

成本及管理會計學（二）（3 學分） 

高級會計學（一）（3 學分） 

高級會計學（二）（3 學分） 

審計學（一）（3 學分） 

審計學（二）（3 學分） 

人文與企業倫理專題（2 學分） 

財務報表分析（3 學分） 

法律（9 學分）： 

民法概要（3 學分） 

商事法（3 學分） 

租稅法規（3 學分） 

資訊（18 學分）： 

計算機概論（3 學分） 

資料庫管理（3 學分） 

系統分析與設計（3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3 學分） 

會計資訊系統（3 學分） 

電腦審計（3 學分） 

7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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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法 

學 

院 

法

律

學

系

法

學

組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具備下列條件一項 

1、截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在原所

屬學系歷年成績累

計排名居全班前

20%（含）者 

2、曾修習本系課程 24

學分以上，且修習

本系課程之平均成

績達到 80 分以上 

共同必修共 58 學分 

憲法（4 學分） 

民法總則（4 學分） 

民法債編總論（4 學分） 

刑法總則（6 學分） 

行政法總論（4 學分） 

民法物權（4 學分） 

民法親屬（2 學分） 

民法繼承（2 學分） 

民法債編各論（4 學分） 

刑法分則（4 學分） 

公司法（2 學分） 

票據法（2 學分） 

保險法（2 學分） 

證券交易法（2 學分） 

民事訴訟法（4 學分） 

刑事訴訟法（4 學分） 

訴願及行政訴訟法（4 學分） 

共同相對必修共 14 學分 

（以下 11 門課程應選 7 科 14 學分） 

法學英文（2 學分） 

國際公法（2 學分） 

社會法總論（2 學分） 

社會法各論（2 學分） 

勞動法總論（2 學分） 

勞動法各論（2 學分） 

海商法（2 學分） 

海洋法（2 學分） 

國際私法（2 學分） 

法律倫理學（2 學分） 

強制執行法（2 學分） 

專業相對必修共 12 學分 

（以下 11 門課程應選 6 科 12 學分） 

法學緒論（2 學分） 

英美法導論（2 學分） 

法學方法論（2 學分） 

法制史（2 學分） 

法理學（2 學分） 

法律社會學導論（2 學分） 

法律服務（2 學分） 

民事法實例演習（2 學分） 

刑事法實例演習（2 學分） 

德文（2 學分） 

日文（2 學分） 

8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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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法 

學 

院 

法 

律 

學 

系 

法

制

組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具備下列條件一項 

1、截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在原所

屬學系歷年成績累

計排名居全班前

20%（含）者 

2、曾修習本系課程 24

學分以上，且修習

本系課程之平均成

績達到 80 分以上 

共同必修共 58 學分 

憲法（4 學分） 

民法總則（4 學分） 

民法債編總論（4 學分） 

刑法總則（6 學分） 

行政法總論（4 學分） 

民法物權（4 學分） 

民法親屬（2 學分） 

民法繼承（2 學分） 

民法債編各論（4 學分） 

刑法分則（4 學分） 

公司法（2 學分） 

票據法（2 學分） 

保險法（2 學分） 

證券交易法（2 學分） 

民事訴訟法（4 學分） 

刑事訴訟法（4 學分） 

訴願及行政訴訟法（4 學分） 

共同相對必修共 14 學分 

（以下 11 門課程應選 7 科 14 學分） 

法學英文（2 學分） 

國際公法（2 學分） 

社會法總論（2 學分） 

社會法各論（2 學分） 

勞動法總論（2 學分） 

勞動法各論（2 學分） 

海商法（2 學分） 

海洋法（2 學分） 

國際私法（2 學分） 

法律倫理學（2 學分） 

強制執行法（2 學分） 

專業相對必修共 12 學分 

（以下 11 門課程應選 6 科 12 學分） 

立法技術與程序（2 學分） 

地方自治法（2 學分） 

傳播法（2 學分） 

教育法（2 學分） 

環境法（2 學分） 

警察法（2 學分） 

經濟行政法（2 學分） 

行政程序法（2 學分） 

憲法實例演習（2 學分） 

行政法實例演習（2 學分） 

公法實例演習（2 學分） 

8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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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法 

學 

院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以不超過本系二

年級學生總數之 15%為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1、必須每學期學業平均80分

以上或其名次在該班學生

數前20%以內者，操行、體

育及軍訓均在70分以上 

2、加修本系為輔系滿一學年

以上學生，加修輔系後每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在

該班學生數前10%以內，操

行、體育及軍訓均在70分

以上 

接受陸生申請 

 

一般法律課程必修共 53 學分 

憲法（4 學分） 

民法總則（4 學分） 

刑法總則（4 學分） 

行政法總論（6 學分） 

民法債篇總論（4 學分） 

民法物權（4 學分） 

民法親屬（2 學分） 

民法繼承（2 學分） 
刑法分則（4 學分） 

民法債篇各論（4 學分）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3 學分） 

票據法（2 學分） 

保險法（2 學分） 

民事訴訟法（4 學分） 

刑事訴訟法（4 學分） 

專業必修共 18 學分 

稅法總論（2 學分） 

商標法（2 學分） 

專利法（2 學分） 

著作權法（2 學分） 

行政救濟法（2 學分） 

國際貿易法（2 學分） 

金融法（2 學分） 

證券交易法（2 學分） 

法律倫理學（2 學分） 

專業相對必修應選 8 學分，惟若同時

修有單科(一)、(二)者，只承認 2 學

分。修讀法律系所開同名課程亦可。 

法學英文（2 學分） 

所得稅法（2 學分） 

稅捐稽徵法（2 學分） 

海商法（2 學分） 

強制執行法（2 學分） 

國際公法（一）、（二）（各 2 學分） 

國際私法（一）、（二）（各 2 學分） 

 

79 學分 

課程以財法系

開課為主，若

遇與本身系所

之必修課程衝

堂，請於每學

期開學時之加

退選期間內至

系辦公室詢

問。 

若超過加退選

期間恕不承認

外系課程之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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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教

育

學

院 

成

人

及

繼

續

教

育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5 名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接受陸生申請 

成人教育導論（3 學分） 

溝通理論與口語傳播（3 學分） 

成人發展與學習（3 學分） 

成人教育生涯探索（1 學分） 

社區教育與發展（3 學分） 

成人教育方案規劃（3 學分） 

成人教育社會學（3 學分） 

創造力發展（3 學分） 

高齡社會與高齡教育（3 學分） 

成人教育專案管理（3 學分） 

成人教育生涯規劃（1 學分） 

人力資源發展（3 學分） 

成人教育組織與管理（3 學分） 

成人教學（3 學分） 

教育統計（3 學分） 

網路學習（3 學分） 

成人教育行銷（3 學分） 

成人教育生涯定向（1 學分） 

教育研究法（3 學分） 

教材設計與製作（3 學分） 

成人教育史哲（3 學分） 

成人教育實習（2 學分） 

成人教育與未來發展（1 學分） 

60 學分  

教

育

學

院 

犯

罪

防

治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 

前一學年（105/2 及

106/1）學業平均成

績之名次在主系原

班級排名前30%（含）

以內且操行在 85 分

（含）以上 

專業必修科目共 41 學分 

社會學（一）、（二）（4 學分） 

心理學（一）、（二）（4 學分） 

社會工作（3 學分） 

諮商理論（3 學分） 

刑法總則（一）、（二）（6 學分） 

行為統計與電腦（一）、（二）（4 學分） 

犯罪學（3 學分） 

犯罪心理學（2 學分） 

少年犯罪（3 學分） 

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方法（一）、（二） 

（4 學分） 

監獄學（2 學分） 

刑事政策（3 學分） 

同時需修滿專業選修科目共 38 學分 

7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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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雙主修科目學分表 

學

院 

學

系 

申請名額 

標準及條件 
指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雙主修 

應修學分 
備     註 

教

育

學

院 

運

動

競

技

學

系 

受理申請名額：不限 

申請人學系：不限 

其他申請條件：無 

 

人體解剖生理學（2 學分） 

體育測驗與評量（2 學分） 

運動訓練法（2 學分） 

運動傷害與急救（2 學分） 

運動科學概論（2 學分） 

運動休閒概論（2 學分） 

運動英語聽講（2 學分） 

體育英文（2 學分） 

運動專業英語術語（2 學分） 

運動資訊處理（一）、（二）（4 學分） 

運動專業實習（一）、（二）、（三）、（四） 

            （4 學分） 

專長術科（24 學分） 

 

 

同時需修滿專業選修科目共 30 學分 

80 學分 

「專長術科」不限

學期修習，學分數

累計 24 學分即可 

備註：前一學年為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前一學期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